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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按照GB/T 1. 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所指消防安全“四个能力”是指检查消除火灾隐患能力、扑救初起火灾能力、组织人员疏散
逃生能力和消防宣传教育能力。消防安全“四个能力”是在消防工作实践中总结出来、制约社会单位消
防安全工作的关键问题。在易燃易爆场所开展消防安全“四个能力”建设，能够有效提升单位防控火灾
的能力。
    本标准由河北省公安消防总队提出。
    本标准起草单位：河北省公安消防总队、沧州市消防支队、冀中公安局消防支队、保定市消防支队、
邯郸市消防支队。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吴希晖、郑端文、贾冬梅、李树斌、郑保社、李广欣、郭秀艳、刘立辉、赵术
学、裴锴、杨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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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燃易爆场所消防安全“四个能力”建设指南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易燃易爆场所消防安全“四个能力”建设的术语和定义、建设要求和验收等。
本标准适用于河北省行政区域内易燃易爆场所。

规范性引用文件

    卜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50016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DB13月' 1138社会单位消防安全“四个能力”建设指南

3术语和定义

   DB 13厅1138界定的以及卜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 1

    易燃易裸场所inflammable and e却losive area
    火灾危险性类别属于GB 50016中分类为甲、乙类的生产、储存和销售场所。

4建设要求

4. 1检查消除火灾隐患能力

4.1.1易燃易爆场所的消防安全责任人、消防安全管理人每月至少组织一次防火检查：其内设部门、
车间负责人对本部门、车间每周至少应开展一次防火检查。
4 . 1 . 2 易燃易爆场所及其内设部门、车间组织开展防火检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消防安全制度、消防安全管理措施和消防安全操作规程的执行和落实情况：
个人防护装备的配备、使用和完好有效情况；
手来火设施、器材配置及完好情况，各类灭火用药剂、材料、油料等是否齐备充足：
消防车通道、消防水源情况；
压力容器、管道、＿L艺装置、紧急事故处理设施是否完好有效，防火、防爆、防雷、防静电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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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落实情况；
   f)是否与居住场所在同一建筑物内，是否与居住场所保持安全距离；
   g）工艺装置和管道的色标和安全警示标志是否完好、醒目，各种设备、管道、阀门及连接处有无
跑、冒、滴、漏；
   h)电气线路、设备是否符合防火防爆要求，有无违章使用情况等；
    i）有无违章动火情况；

    j）消防值班（控制）室、消防安全重点部位员一I二在岗在位及巡检记录情况；
    劝＿库房储存物品的下垫、堆垛和养护管理是否符合安全要求；
   1)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演练情况：
   m)其他消防安全情况。
4. 1.3易燃易爆场所每日应进行防火巡查，生产和使用场所可以结合工艺巡检进行防火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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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防火巡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a)动火、用电有无违章；
    b)温度、压力、流量、液位等各种工艺指标是否正常；
    c)消防设施器材、消防安全标志完好情况；
   d)重点部位人员在岗在位情况；
    e)设备、管道、阀门有无跑、冒、滴、漏；
    f)库房储存物品外包装是否完整；
   g）有无其他异常情况。
4.1.5员工应履行本岗位消防安全职责，遵守消防安全制度和消防安全操作规程，熟悉秦必i灾危
险性，掌握火灾防范措施，每日进行岗位防火检查，及时发现火灾隐患。
4.1.6员工班前、班后岗位防火检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a)动火、用电有无违章；
    b)压力、温度、流量、液位等各种工艺指标是否正常；
    c)消防设施器材、消防安全标志是否完好；
    d)设备、管道、阀门有无跑、冒、滴、漏；
    e)有无其他异常情况。
4.1.7因！二作需要确需动用明火时，单位消防安全管理部门应指定专人到场监护，并至少A行如下检
杏：

是否办理动火许可证，动火操作人员是否具备动火资格，动火监护人是否在位；
动火地点与周围建筑、设施等防火间距是否符合要求，动火地点附近四周是否有影响消防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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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物品；
    c)动火检修的容器设备是否经过清洗，是否经化验分析合格；
    d)焊具是否合格，燃气、氧气瓶是否符合安全要求，放置地点是否符合规定；
    e)电焊电源、接地点是否符合防火要求；
    f)动火期间的灭火应急措施是否落实。
4.1.8进行防火检查和防火巡查时，检查巡查人员应根据F艺特点穿带必要的个人防护装备。
4.1.9发现火灾隐患应立即改正；不能立即改正的，发现人应向消防工作归口管理职能部门或消防安
全管理人报告，消防工作归口管理职能部门或消防安全管理人应及时研究制定整改方案，确定整改措施、
时限、部门和责任人，报消防安全责任人审批。
4.1.10火灾隐患整改责任人和部门应按照整改方案要求，落实整改措施，并加强整改期间的安全防范，
确保消防安全。消防安全责任人为整改火灾隐患提供经费和组织保障，消防安全管理人和消PT作归口
管理职能部门具体负责督促落实火灾隐患整改工作。
4.1.11火灾隐患整改完毕后，消防安全管理人应组织验收，并将验收结果报告消防安全责任人。

4. 2扑救初起火灾能力

4. 2. 1易燃易爆场所消防安全责任人、消防安全管理人应组织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并组织演练。
根据本单位的特点，配置堵漏、防毒等抢险救援装备。
4.2.2员工发现火灾应立即呼救并向企业专职消防队或公安消防队报警，起火部位现场员落在1 min
内形成第一灭火力量，采取如下措施：
   a)消防设施、器材附近的员一I一使用现场灭火器、消火栓等器材、设施灭火：
   b)火灾报警按钮或电话附近的员1一立即摁下按钮或电话通知消防控制室和值班人员
   c)采取控制泄漏、防爆炸、防毒、防蔓延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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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3火灾确认后，消防控制室或单位值班人员应立即启动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应在3 min内形成
第二灭火力量，采取如卜措施：
    a)控制室操作人员应立即启动相关消防设施设备，通知相关车间（控制室）启停有关设备；
    b)通讯联络组按预案通知单位消防安全管理人、责任人、应急组织人员（灭火行动组、堵漏组、
安全救护组等）到场扑救，与公安消防队保持联络，向火场指挥员报告火灾情况，传达火场指挥员的指
令；
    c)灭火行动组立即佩带个人防护装备器材，使用消防器材、设施扑救火灾；
    d)堵漏组穿着专业防护服装实施堵漏作业；
   e)疏散引导组组织人员、物资疏散；
    0安全救护组负责抢救、护送受伤人员；
   g)现场警戒组阻止无关人员进入火场，维持火场秩序。

4. 3组织疏散逃生能力

4.3. 1易燃易爆场所消防安全责任人、消防安全管理人和员工应熟悉本单位疏散逃生路线以及疏散程
序，掌握避难逃生设施使用方法，具备火场自救逃生的基本技能。
4. 3. 2根据火场的实际情况，火场总指挥应及时通知所有参加救援人员撤离。

4.4消防宣传教育能力

4.4. 1易燃易爆场所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消防安全管理人应是消防安全明白人，熟知以下内容：
    习消防法律法规和消防安全职责；
   b)本单位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
    c)依法应承担的消防安全行政和刑事责任。
4.4.2应确定专兼职消防宣传教育培训人员，利用展板、专栏、广播、电视、网络等形式开展消防宣
传教育，消防宣传教育培训人员应经过专业培训，具备宣传教育培训能力。
4.4.3员工上岗转岗前应经消防安全培训合格；员工至少每半年进行一次消防安全教育。
4.4.4通过消防安全教育，单位员工应达到以下要求：
    a)熟悉消防法律法规；
   b)掌握消防安全职责、制度、操作规程、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
   c)掌握本单位、本岗位的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

  由一拿握有关消防设施、器材的操作使用方法；
    e）＿旁报警、会扑救初起火灾、会疏散逃生自救。
4.4. 5易燃易爆场所应按照DB13/T 1138附录A设置消防安全标志。

5 ra收

易燃易爆场所消防安全“四个能力”的验收应按照DB13/T 1138执行。


